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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隱私權之重塑以行動商務為例 

林雅惠  

摘 要 

隨著全球無線通訊的蓬勃發展及手機普及率的提昇，結合無線通訊與

網際網路的行動網路（mobile Internet）服務成為最被看好的明星產業，而

在行動商務中新興的定位服務（Location Based Service, LBS）電信業者

可透過基地台來確定用戶的所在位置，並將用戶當時所在地點及附近地區

的資訊，下載至用戶的手機螢幕上等服務，使得個人資訊於有線與無線的

傳輸過程中，無可避免地會暴露於業者手中。本文分為以下部分探討：1.由

傳統對於隱私權界定出發，與美國法上判例及成文法等規定來形塑

（architect）現代資訊隱私之內涵：在網際網路社會中，傳統的公私領域分界

欲趨模糊，我們所強調的隱私權保護應放在網路社會文化與價值規範的脈

絡下討論，方得正確掌握其內涵。2.傳統上對於隱私權侵害的過失賠償機制

（liability regime），也逐漸因隱私權的財產化，而將其視為具有市場價值且

可作為交易客體（property regime），由此資訊所有人由消極被動之地位，

轉向積極主張自我控制資料權利，故將隱私權視作財產利益之機制，落實

在行動商務的交易中，有其重要意義。3.最後藉由成本分析方法來檢視在定

位系統服務的價值鏈中可能會產生個人資訊隱私權侵害之問題，並檢討建

議我國電信法、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、電信業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管理

辦法、刑法及其他法規中對於個人電子資訊與隱私權保障之相關規範。 

關鍵字：行動商務、定位服務、資訊隱私權、成本分析、電腦處理個

人資料保護法 


	科技法學評論第一卷第一期 92

